
 

序號 2 發言日期 101/02/06 發言時間 16:59:59 

發言人 賴政麟 發言人職稱 海外事業部協理 發言人電話 06-5991621 

主旨 
係因本公司有價證券於集中交易市場達公佈注意交易資訊標準，故公佈相關財務、業務等
重大訊息，以利投資人區別暸解。 

符合條款 第  49 款 事實發生日 101/02/06 

說明 

1.事實發生日:101/02/06 
2.公司名稱:統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3.與公司關係(請輸入本公司或聯屬公司):本公司 
4.相互持股比例:不適用 
5.發生緣由: 
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通知辦理。 
6.因應措施:無 
-       最近一月    與去年   最近二個月    與去年   最近一季     與去年 
科目   100 年 12 月 同期增減 100.11~100.12 同期增減 100 年第 4 季 同期增減 
-                      (%)                    (%)                   (%) 
======  ======= ======== ============ =======  =========  ======== 
營業收入     52     (34.49)       103       (29.48)      156        (26.42) 
(百萬)  
稅前純益    (13)    (228.03)       (11)       ( 3.32)      (24)        17.24 
(百萬) 
稅後純益    (13)    (125.00)       (11)        5.44       (24)        45.45 
(百萬) 
每股盈餘   (0.10)   (150.00)      (0.09)       10.00      (0.20)       45.95 
(元) 
註:100 年 12 月與 100 年第四季係本公司自結數字 
7.其他應敘明事項: 
(1)本公司無『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 
程序』第二條所列重大訊息之情事。 
(2)本公司之重大訊息未達『重大訊息說明記者會作業程序』第二條各款標準，不須 
召開說明記者會。 
(3)本公司營運一切正常，公司於集中市場股票價格變動係由市場自由交易機制所決 
定，與公司並無關聯。 

 


